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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浙0106民初1056号
杭州德昇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莉华、詹

科武诉被告杭州德昇贸易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涤除浙江省杭州市西
湖区转塘街道云溪印象创意园6幢805室的登记事项
并赔偿自2019年5月19日到2023年12月7日损失人
民币27300元，剩余赔偿费自2023年12月8日起支付
至侵权行为解除之日止，按每月500元计算；二、要求被
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适用独任制普
通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天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5908号

姜张明（住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西堤路）：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大陆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姜张明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111民初59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
告姜张明支付原告浙江大陆化工有限公司代偿款1,
443,996.36元及利息153,483.4元，并支付自2023年
10月16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按LPR计算的利息
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
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177元（预收38,899元），由被告姜张明负担。被告
姜张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
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5957号

江峰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里山镇里山村新街）：
本院受理原告夏建根与被告江峰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11民初
5957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不履行裁判法
律后果告知书、上诉须知。判决内容如下：江峰华支付夏
建根货款31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88元，由江峰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193号

青岛智胜联合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齐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智胜联合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919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青岛智胜联合科技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宁波齐志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退还货款53820元，并支付以53820元
为基数自2023年8月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的利息；二、被告青岛智胜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宁波齐志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赔偿律师费4000元、担保费500元。案件受理费
1258元，保全费558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青岛智
胜联合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7116号

刘航（公民身份号码：1523211986****1812）：原
告杨容与被告刘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711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8059号

熊桂东（公民身份号码：4211811986****8484）：
原告王利军与被告熊桂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
民初80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5民初361号

周雷：本院受理原告魏巾皓与被告周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转程序民事裁定书、保全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
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4年4月10日9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505号

张习军：本院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慈溪支公司与被告张习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211民初35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习
军偿还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慈溪支公司保险
赔偿款2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
张习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直接支付给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慈溪支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7514号之一

周广华（341224197310053056）：本院受理原
告颜毅萍与被告周广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
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7514号民
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周广华归还原告颜毅萍
借款本金55000元，并支付以55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
10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款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75元，财
产保全费570元，合计1745元，由被告周广华负担，款限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周广华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2179号

厦门淘惠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MA3314QJ25）：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隐岭
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厦门淘惠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
0291民初21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3破45号之一

2024年2月4日，本院根据姜跃土管理人的申请，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
裁定认可《姜跃土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和解方案》并终结
姜跃土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83号之一

2023年12月15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东阳市中振永
磁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东阳市康美电子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经查，东阳市康美电子有限公司名下无财
产可供分配，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市康美电子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阳市康美
电子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4
年2月5日宣告东阳市康美电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846号

赵龙（公民身份号码：430407199506130011，
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黄茶岭街道丁家牌楼社区居委会
黄白路108号3栋3单元101户）：原告吕莹莹与被告赵
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784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
内容：由被告赵龙返还原告吕莹莹借款21000元。款
限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
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975元，由
被告赵龙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3524号

徐全花：本院受理原告陈俊杰诉被告徐全花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2民初352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徐全花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陈
俊杰车辆维修费2744.6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007号

王忠国：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再武与被告王忠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802民初50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王忠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李
再武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23年9月11日起至
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860
元，由被告王忠国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
纳。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4576号

徐琼敏、李建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天台县天民橡胶
有限公司与被告徐琼敏、苟亚军、李建军、温州京王鞋材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23民初
4576号判决书，本院判决：一、限被告温州京王鞋材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天台县天民
橡胶有限公司货款1188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
118800元为基数自2023年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徐琼敏、苟亚军对第一项债务承
担连带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天台县天民橡胶有限公司
对被告李建军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38元，由被告温州京王
鞋材有限公司、徐琼敏、苟亚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4）浙1081破4号

温岭市人民法院根据韩成斌的申请，于2024年1
月26日裁定受理温岭京艺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24年2月4日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担
任温岭京艺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岭京艺装饰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3月2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东方达到22号；联系电话：
18367691463；联系人：叶冰清）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系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
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温岭京艺装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温岭京艺装
饰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的清算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
提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册、文书等所有资
料，因怠于履行义务致无法进行清算的，依法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4年3月29日
14时30分在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八审判庭召
开（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横湖中路198号）。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岭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2月7日2024年2月7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根据陈丽贞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所合

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

2024年1月31日依法转让给陈丽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丽贞履行相关义务。

陈丽贞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丽贞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基准日：2023年12月5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主债务人名称

永康市易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7900000.00

利息余额

0

担保人
梅红辉、胡玉霜、陈结合、陈红莺、
永康市当家工贸有限公司

抵押物
永康市当家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土地面
积19988平方米，抵押最高额3278万元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157969515

陈丽贞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2024年2月7日

王家安

我国贴春联的习俗已有千年，而真

正普及开来，却已到明代。明嘉靖名臣

李开先在其《中麓山人拙对》中即言：“近

世士夫家，或新岁，或创起亭台楼馆，门

楹之间，颇尚对语。”那时，不少读书人常

以门楹之间的联语来寄托情愫、抒写襟

怀。退隐之后的李开先，也曾以“穷达心

无改；是非口不谈”一联，表达自己进退

之间的平和心态。

清乾隆时，历任礼、工、户、兵、吏五

部尚书的彭元瑞曾在春节前有过一段烦

扰。因为往往春节之际，登门造访者络

绎不绝。于是彭元瑞某年老早就贴出一

副春联：“门心皆水；物我同春。”上联是

来自汉代郑崇的典故。《汉书·郑崇传》中

记载，官居尚书仆射的郑崇，其在位时，

每天找他办事的人接踵而来，久而久之，

有人不免闲话，来人中可有不能告人的

目的？郑崇对此坦然说道：“臣门如市，

臣心如水”，并主动提出“愿得考覆”，不

怕接受组织考察。尽管门庭若市，但我

的内心宁静，纯洁如水一般。故车马熙

熙，人流攘攘，淡薄不拘庸扰，慎独而能

豁达。

比起郑崇，彭元瑞不仅心如“水”，门

也要如“水”，言下之意自是“请勿打

扰”。这既是他的内心独白，也是给登门

者的告示。而拒之门外的人也没有白

来，为何？下联又告诉人们，最无私的乃

是天地万物，岁华更新，大家都可以共沐

春风，这正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既

在言春，也在勉励来人“心底无私天地

宽”，勿要只求一己私利，而应胸怀天下，

阳春布德泽，万物自生光辉。贴出这副

联后，但凡有“私心”的人自然都会却

步。彭元瑞这个春节，想必也过得安心。

同样是谢绝不必要的交往，南宋时

担任吏部尚书的楼钥也有妙招。宋人王

应麟《困学纪闻》记载，某年春节，楼钥自

撰一春联：“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同观

未见书。”可见当时，打着“拜年”旗号，各

种身份的“频来客”让这个楼尚书也不堪

其扰，与其费这些精力周旋，倒不如机智

地劝退来人，利用节日里难得的空闲，安

安静静多读几本好书才是。史书记载，

楼家几代人均喜藏书，善本逾万卷，楼钥

亦“博极群书”。从这副春联，足可见其

惜时如金，嗜书如命。楼钥杜绝“频来

客”，并非所谓的不近人情，由下联“同

观”二字可见，只是乐意和志同道合者切

磋琢磨，好书共赏，“谈笑有鸿儒”，心底

也自然坦荡。

明代“贤相三杨”之一的杨溥也是坦

荡之人。在某年更换春联时，他提笔写

下：“黎庶但教无菜色；官居何必用桃

符。”古人常以“面有菜色”来形容黎民疾

苦。佳节临近，作为正统一朝的首辅大

臣，杨溥想到的不是表面光鲜，而是还有

多少饥寒交迫之人。

胸怀天下的共产党人，在春节这个

特殊时刻里，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

不久，1950年新华书店发行的《新春联》

里有一副春联，就出现在不少基层的机

关大门：“力出于身非为己；事求诸我不

烦人”。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的境况，党的

基层干部率先垂范，出一身力，再苦再

累，是为了人民，而不是自己；凡事有求

于我，必然负责到底，不怕人烦，更不烦

人。这是那个年代，基层机关最朴素的

公仆意识。在这种苦干实干的态度下，

万象更新，事业峥嵘，人们的心情诚如那

副集句春联：“飞雪迎春到；心潮逐浪

高”！

（文章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有删

节，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院副

院长）

【
谈
古
说
今
】

春联里的清风

左宗棠对联：“和为春风润作雨；

心同悬镜手持衡。”


